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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二林鎮柳子溝農地重劃區規劃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 8月 2日（星期三）9時 30分 

二、 地點：二林鎮萬興保安宮 

三、 主席：二林鎮公所主任秘書洪偉書代                             記錄：黃景皇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說明會紀錄：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簡報概述：（詳參後附簡報） 

1. 農地重劃辦理程序：(詳縣府簡報頁 4) 

(1)、 勘選重劃區 

(2)、 先期規劃擬訂農地重劃計畫、核定、公告（目前進度） 

(3)、 工程設計、發包、查估及施工（預計明年底辦理發包作業） 

(4)、 分配結果之公告通知及異議處理 

(5)、 交接土地 

(6)、 重劃完成 

2. 辦理重劃負擔比例： 

農民總負擔包含用地(農水路)負擔、工程費負擔，因工程尚未發包，考量物價波動，及補償費、

負擔減免須送協進會確認等因素，負擔比例尚無法確定，惟近期農地重劃區總負擔介於 15%至

17%之間，後附彰化縣近期農地重劃區農民負擔比例供參(詳縣府簡報頁 12)。 

3. 辦理重劃應配合事項： 

辦理工程階段，預估工程時間約 1年半，耕作在不影響施工下，可繼續耕作，能否辦理休耕，

仍應以業務承辦單位認定為準，但目前無法因重劃申領休耕補助。（詳縣府簡報頁 13） 

4. 土地分配原則： 

重劃區內同一分配區之土地辦理分配時，應按原有位次分配之。但同一所有權人在同一分配區

有數宗土地時，面積小者應儘量向面積大者集中；出租土地與承租人所有土地相鄰時，應儘量

向承租人所有土地集中。但有下列情形，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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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地重劃計畫書公告之日前已有建築改良物之土地。 

(2)原有鄰接公路、鐵路、村莊或特殊建築改良物之土地。 

(3)墳墓地。 

(4)原位於公墓、河川或山谷邊緣或其他特殊地形範圍內之土地。 

(5)養、溜、池、溝、水、原、林、雜等地目土地，難以改良成田、旱土地使用者。 

(詳縣府簡報頁 14-15) 

5. 農地重劃後，原有農保資格仍應依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

查辦法第 2條規定：依法從事農業工作，登記本人所有農業用地每人面積 0.1公頃(1.03分地)

以上者，得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同法第 12條規定：年滿 65歲以上累計加保年資滿 15年，

及 103年 12月 25日修正施行前，已年滿 65歲以上且累計加保年資滿 8年者，可不受上開農業

用地面積之限制。 

6. 相關重劃訊息皆會公告在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 業務專區 > 【重劃】農地重劃專區 > 柳子溝農

地重劃區。 

（三）、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中區第二開發隊簡報概述：（詳參後附開發隊簡報） 

1. 本重劃區因地勢及水量不足原因，經第 1次協進會討論決議，本區規劃南北三路以西為灌區

（43.82公頃）以東採非灌區（54.32公頃）方式辦理。（開發隊簡報頁 5） 

2. 本區規劃 5條面寬 6公尺之主要農路，其餘為 6條面寬 5公尺之田間農路。並為使農民進出方

便於農路規劃時儘量銜接至區外既有道路。（開發隊簡報頁 4） 

3. 除區內北側排水匯流後流入區外既設新園排水外，其餘排水皆以小排水路流經中排水路後，流

至既設涵管及箱涵後流入萬興排水。（開發隊簡報頁 7） 

4. 本案估算總工程費約為 1億 6,960萬元，農民負擔金額 3,856萬 6,500元（39萬 3,536元公

頃），工程費為概算經費，實際金額仍需視設計階段，當期之營建物價及實質設計內容計算為準。

（開發隊簡報頁 11） 

（二）、 結論： 

農地重劃相關訊息公告可至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或二林鎮公所網站查詢，如原同意申請農地重劃

民眾欲撤回申請書，土地所有權人可持身分證至二林鎮公所辦理撤回。 

六、 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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